
臺
灣
地
區
社
會
工
作
(
督
導
)
員
觀
摩

聯
誼
活
動
分
組
討
論
內
容
整
理

題
綱
一.. 

社
會
行
政
的
科
層
特
性
與
社
會
工
作
的
專
業
特
質
應
如
何

相
輔
相
成
?
並
在
現
今
方
式
下
如
何
兼
顧
兩
者
之
雙
軌
發

展
?

一
、
社
會
行
政
人
員
與
專
業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兩
者
間
應
建
立
良
好
之
信
任
、
尊
重
及
分
工

關
係
，
以
彼
此
專
長
及
工
作
特
性
合
力
處
理
諸
多
棘
手
及
敏
感
問
題
，
共
同
致
力
推

動
社
會
福
利
。

二
、
行
政
體
系
有
其
限
制
，
社
會
行
政
人
員
常
受
其
約
束
，
而
社
工
人
員
與
社
政
人
員
對

專
業
處
遇
的
認
知
也
有
其
差
距
，
形
成
業
務
上
未
能
作
很
好
的
配
合
。
行
政
首
長
的

社
工
理
念
常
與
社
工
專
業
不
同
，
兩
者
實
難
雙
軌
發
展
，
因
此
應
有
所
區
分
，
方
能

充
分
落
實
社
工
專
業
的
實
施
。

三
、
資
深
績
優
的
社
工
人
員
擁
有
豐
富
的
實
務
經
驗
，
然
因
無
法
通
過
公
職
考
試
或
因
行

政
職
缺
之
故
，
導
致
經
驗
無
法
傳
承
，
建
議
舉
辦
社
工
特
考
以
解
決
人
才
流
失
問
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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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、
社
工
員
會
困
縣
市
首
長
觀
念
而
分
擔
行
政
業
務
程
度
不
一
，
惟
若
過
度
分
擔
將
有
害

專
業
成
長
，
建
議
可
參
考
臺
北
縣
做
法
，
依
各
中
心
服
務
內
容
不
同
，
將
福
利
行
政

分
成
三
課
，
社
工
也
依
服
務
內
容
分
成
三
諜
，
發
揮
互
補
之
效
。
或
以
北
、
高
市
兩

市
為
參
考
模
式
，
設
立
社
工
室
，
但
宜
在
組
織
章
程
中
明
確
規
定
執
掌
及
工
作
範
圍

五
、
目
前
納
編
方
式
有
其
優
缺
點
，
其
優
點
在
於
社
工
員
取
得
國
家
考
試
資
格
後
重
返
行

政
崗
位
時
，
因
其
會
具
有
專
業
實
務
經
驗
，
將
有
利
於
行
政
協
調
之
業
務
推
動
;
缺

點
是
考
上
公
職
後
極
易
流
入
其
他
行
政
體
系
，
形
成
社
工
界
的
損
失
，
或
新
進
人
員

無
法
適
應
社
工
環
境
，
甫
熟
悉
業
務
之
際
又
離
職
，
造
成
培
訓
的
浪
費
。

六
、
現
今
納
編
方
式
之
前
，
社
工
員
在
推
行
各
項
方
案
時
，
均
可
依
循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以

及
政
策
去
推
行
福
利
工
作
，
較
能
發
揮
專
業
特
質
與
功
效

。

納
編
後
，
社
工
人
員
的

考
續
、
人
事
、
考
核
、
年
資
及
專
業
推
展
均
可
能
萌
生
問
題
。

題
綱
一
一
.• 

依
現
今
社
會
的
發
展
趨
勢
，
國
內
宜
採
取
何
種
的
福
利
服

務
模
式
推
展
社
會
福
利
?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人
力
配
置
又
以

何
種
方
式
為
宜
?

一
、
目
前
社
工
員
配
置
係
採
中
心
制
、
中
心
兼
鄉
鎮
、
派
駐
鄉
鎮
等
三
種
服
務
模
式
。
中

心
制
可
依
行
政
區
域
或
任
務
編
組
發
展
專
業
工
作
，
惟
行
政
區
域
不
易
統
籌
，
中
心

兼
鄉
鎮
則
易
為
行
政
人
員
附
庸
，
派
駐
鄉
鎮
則
採
全
方
位
服
務
。
建
議
應
因
地
制
宜

，
依
城
鄉
型
態
特
色
、
幅
員
面
積
、
人
口
等
特
性
，
如
北
、
高
兩
市
可
採
中
心
制
，

花
蓮
縣
狹
長
地
形
可
採
分
區
制
。
建
議
省
方
能
對
各
縣
市
的
業
務
範
圓
、
人
力
作
一

規
章
，
俾
能
事
權
統
一

二
、
以
家
庭
為
中
心
的
福
利
服
務
體
系
，
是
當
今
的
發
展
趨
勢
，
而
結
合
社
會
資
源
，
強

調
政
府
與
民
間
合
作
，
採
公
設
民
營
亦
是
未
來
重
點
。

三
、
未
來
可
踩
選
擇
性
重
點
服
務
方
式
辦
理
，
例
如
老
人
年
金
，
可
參
考
低
收
入
戶
調
查

補
助
辦
理
，
以
專
精
化
服
務
為
重
點
趨
勢
。

題
綱
了
一•• 

社
工
員
專
業
證
照
制
度
是
否
已
臻
成
熟
?
若
是
，
應
由
何

單
位
主
責
及
採
取
何
種
途
徑
發
照
方
能
兼
顧
公
信
力
與
專

業
性
?

一
、
俏
未
成
熟
。
社
工
員
取
得
證
照
後
仍
無
法
留
在
公
家
機
關
繼
續
服
務
，
而
社
工
師
法

與
證
照
制
度
之
差
異
仍
需
再
釐
清
。

二
、
時
機
已
成
熟
，
社
工
專
業
人
力
已
明
載
於
各
大
福
利
法
中
o

並
建
議
立
法
院
應
召
開

公
聽
會
以
博
諮
眾
議
。

三
、

證
照
的
取
得
仍
須
經
由
政
府
機
關
或
社
工
專
協
(
以
政
府
機
關
為
宜
)
核
發
，
並
由
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召
集
專
家
學
者
成
立
委
員
會
審
查
之
。

四
、
為
促
使
專
業
證
照
早
日
實
施
，
請
全
國
社
工
員
加
入
社
工
專
協
，
並
請
社
工
專
協
提

供
提
案
，
於
下
次
立
法
院
院
會
前
一
個
月
將
提
案
由
社
工
員
連
署
，
尋
求
立
委
、
國

代
共
同
關
心
、
支
持
，
以
利
立
法
早
日
實
施
。

五
、
山
地
鄉
社
工
員
非
本
科
系
且
係
高
中
畢
業
，
惟
在
社
工
師
法
中
並
末
將
其
納
入
社
工

師
範
疇
，

實
有
損
其
權
益
，
建
議
對
能
專
案
辦
理
，
或
以
通
過
山
地
行
政
特
考
方
式

以
取
得
證
照
。

六
、
取
得
社
工
師
資
格
，
並
未
有
公
務
人
員
任
用
資
格
，
對
現
職
社
工
員
並
無
助
益
，

建

議
社
工
師
法
納
入
高
普
考
試
，
考
上
後
三
年
可
經
檢
竅
取
得
社
工
師
證
照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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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
綱
四•• 

社
會
工
作
為
一
助
人
專
業
，
社
會
工
作
員
身
為
社
會
福
利

的
執
行
者
與
推
動
者
，
而
在
福
利
需
求
與
福
利
業
務
日
益

膨
脹
的
今
日
社
會
，
社
工
員
應
增
加
那
些
專
業
能
力
與
技

巧
俾
能
進
行
專
業
服
務
?
所
扮
演
的
角
色
又
有
那
些
?

一
、
應
加
強
的
專
業
能
力
與
技
巧.. 

付
協
調
與
溝
通
能
力
。

目
整
合
社
會
資
源
的
能
力
。

臼
督
導
與
領
導
能
力
。

側
法
律
知
識
的
加
強
。

同
電
腦
作
業
能
力
。

的W問
卷
設
計
、
統
計
分
析
、
撰
寫
報
告
的
能
力
。

的
婚
姻
諮
商
技
巧
與
夫
妻
關
係
協
調
訓
練
。

例
行
銷
管
理
能
力
。

叫
行
政
與
評
估
能
力
。

的
請
繼
續
維
動
社
工
員
至
國
外
作
短
期
進
修
及
研
習
活
動
。

防
建
議
以
建
教
合
作
方
式
，
由
社
政
主
管
單
位
和
學
校
合
作
，
規
畫
職
前
、
在
職
、

進
階
等
各
項
訓
練
，
並
由
行
政
人
員
與
領
導
人
員
共
同
參
與
，
方
能
發
揮
實
效
。

開
建
請
中
央
統
一
報
告
書
、
轉
介
單
等
相
關
書
表
，
以
利
實
務
工
作
推
展
。

二
、
所
扮
演
的
角
色
:

村
個
案
管
理
者
。

H
H諮
商
者
。

已
支
持
者
。

側
倡
導
者
。

同
協
調
者
。

約
一
福
利
宣
導
者
。

的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訓
練
者
。

的
對
公
設
民
營
福
利
機
構
的
訓
練
與
監
督
者
。

叫
福
利
行
政
規
畫
參
與
者
。

三
、
社
工
員
因
各
縣
市
主
管
認
定
不
一
而
有
所
差
距，
建
請.. 

付
內
政
部
、
社
會
處
對
社
工
員
角
色
及
服
務
項
目
做
明
確
畫
分
，
以
求
一
致
性
。

科
社
會
處
在
社
政
主
管
會
報
中
，
能
加
強
主
管
對
社
會
工
作
的
認
識
，
以
建
立
共
識

。

自
請
相
關
單
位
構
成
個
案
的
支
持
網
絡
，
發
揮
不
同
領
域
之
互
補
功
能
，
齊
力
配
合

以
竟
事
功
。

側
社
會
福
利
應
廣
為
宣
導
。

綜
合
座
談
建
議
事
項

•. 

臺
北
縣
石
玉
麗
督
導

•• 

一
、
加
強
社
會
工
作
及
法
規
的
宣
導
，
並
應
在
黃
金
時
段
播
出
。

二
、
福
利
網
絡
應
有
其
統
一
性
，
並
應
加
強
部
會
協
調

，
及
民
間
福
利
機
構
的
評
鑑
以
保

障
品
質
。

三
、
因
訪
視
個
案
需
要
，
社
工
員
常
需
交
通
工
具
代
步
，
機
車
已
不
敷
所
需
，
建
請
能
補

，
助
汽
車
以
應
需
要
。

雲
林
縣
康
素
珠
督
導
.. 

一
、
希
望
內
政
部
能
以
社
工
法
案
爭
取
人
力
的
編
制
。

二
、
保
育
員
已
有
離
職
互
助
之
福
利
，
期
待
社
工
員
能
享
有
相
同
保
障
。

(
本
文
作
者
現
任
職
於
社
會
處
第
一
科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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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觀屏東仁，愛之家

參觀屏東伯大尼之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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